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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現代合理而有效率的司法制度，應以第一審為事實審中心，第二

審改採事後審，第三審改為嚴格法律審並採上訴許可制，建構金字塔

型訴訟制度。除訴訟制度之變革外，為強化第一審法官陣容從事最重

要事實認定工作，上級審法官人力需求相形較少。最高法院為民事訴

訟、刑事訴訟之終審機關，在金字塔型訴訟制度後，法官員額精簡為

十四人，應賦予一定尊崇，並相應規範其組織，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下：

一、 最高法院金字塔訴訟結構員額為十四人，以所辦事務應為民、

刑事各一庭，建置上應各為七位法官行合議。為顧及其運作，

兼備彈性，以免個人突發或法定迴避情況無法組成七人合議庭

，參酌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二十四條、美國聯邦法

典第二十八編第一條、日本最高裁判所裁判事務處理規則第七

條、韓國法院組織法第十六條第二項，以最低人數參與審判之

立法例，明定法官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以法官五人以上行合

議審判。（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 授與最高法院法官特任資格並明定人數十四人；刪除現行條文

第五十一條第一項關於法官職等之規定。又最高法院依其人數

及所辦事務，應置民、刑庭各一庭，各庭法官七人，由法官中

之一人擔任院長並兼任其中一庭審判長，另一庭別應依第四條

第一項規定，以資深者充任審判長；並刪除現行條文第五十一

條第一項關於庭數及庭長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五十條）

三、 最高法院法官職務特殊、地位崇高，且為特任身分，如有不能

執行職務，應不得暫代，而應視情況辦理退職，以便重新遴定

，故刪除現行條文第八十二條第四項。

四、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法官因規模及人數限制，迭有因迴避等

無法執行職務之情況，爰增列該院院長經臺灣高等法院院長同

意後，向臺灣高等法院及其分院調用支援法官。（修正條文第八

十二條）

五、 最高法院為因應金字塔訴訟組織之變革，須待金字塔訴訟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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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後約五年完成各審級人力配置及原有未結案件之清理，始

能完備。相關訴訟法之修正，預計於一百零八年間完成立法程

序，再加計各訴訟新制約半年之準備期，爰明定本次關於金字

塔訴訟組織之修正條文，自一百十四年七月一日施行。（修正條

文第一百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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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地方法院審判

案件，以法官一人獨任

或三人合議行之。

高等法院審判案

件，以法官三人合議行

之。

  最高法院審判

案件，以法官七人合議

行之。但法官因故不能

執行職務時，得以法官

五人以上行之。

第三條  地方法院審判

案件，以法官一人獨任

或三人合議行之。

高等法院審判案

件，以法官三人合議

行之。

    最高法院審判案

件，以法官五人合議行

之。

一、第一項、第二項未修

正。

二、最高法院組織金字塔

後總人數為十四人，

分設民事庭、刑事

庭，各庭均有七位法

官，應以七人行合

議。然為顧及其運

作，兼備彈性，以免

法官因故不能執行

職務時無法組成七

人合議庭，參酌我國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案件法第二十四條、

美國聯邦法典第二

十八編第一條、日本

最高裁判所裁判事

務處理規則第七條、

韓國法院組織法第

十六條第二項，以最

低人數參與審判之

立法例，明定五人以

上行合議。又未經參

與合議審判者，自不

得為裁判，乃事理之

常。爰修正第三項。

第五十條  最高法院置

法官十四人，特任；分

設民事庭、刑事庭，每

庭法官七人；並以其中

一人為院長兼任審判

長，綜理全院行政事

務。

第五十條  最高法院置

院長一人，特任，綜理

全院行政事務，並任法

官。

一、最高法院法官組織

金字塔後，總人數精

簡為十四人，新制下

每位法官均掌理所

有訴訟案件最終審

判權以及法律之解

釋與適用，為終局

的、全面的行使憲法

上終審審判權力之

人，參照憲法上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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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之人員均為特

任，故賦予特任資

格，並明定人數。另

依其人數及所辦事

務為民、刑事務，應

設民、刑事庭各一

庭。又由法官中之一

人擔任院長並兼任

民事或刑事庭任一

庭審判長。現行條文

第五十一條第一項

關於庭數及庭長設

置規定自無必要，並

就法官為特任、人數

及民、刑事各一庭移

列至本條合併規定

酌作文字修正。

二、除由院長兼任其中

一庭審判長，另一庭

別應依第四條第一

項規定以資深者充

任審判長。

三、院長職位雖為行政

兼職，得依原來任用

程序更替，但無須隨

政權更迭進退，且變

更後法官身分不受

影響。

第五十一條  司法院得

調高等法院以下各級

法院及其分院法官至

最高法院辦事，協助法

官辦理訴訟案件程序

及實體之審查、法律問

題之分析、資料之蒐

集、裁判書之草擬等事

務。

最高法院於必要

第五十一條  最高法院

置法官，簡任第十三職

等至第十四職等；分設

民事庭、刑事庭，其庭

數視事務之繁簡定之；

各庭置庭長一人，除由

院長兼任者外，餘由法

官兼任，簡任第十四職

等，監督各該庭事務。

司法院得調高等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關於

最高法院法官職等、

庭數等規定，移列至

與現行條文第五十

條院長部分合併規

定而刪除。

二、現行條文第二項至第

五項，項次依序變更

為第一項至第四項。

三、我國最高法院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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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得置法官助理，依聘

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

各種專業人員充任之；

承法官之命，辦理訴訟

案件程序之審查、法律

問題之分析、資料之蒐

集等事務。

法官調最高法院

辦事期間，計入其法官

年資。

具律師執業資格

者經聘用充任法官助

理期間，計入其律師執

業年資。

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

其分院法官或候補法

官至最高法院辦事，承

法官之命，辦理訴訟案

件程序及實體之審查、

法律問題之分析、資料

之蒐集、裁判書之草擬

等事務。

最高法院於必要

時得置法官助理，依聘

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

各種專業人員充任之；

承法官之命，辦理訴訟

案件程序之審查、法律

問題之分析、資料之蒐

集等事務。

法官或候補法官

調最高法院辦事期間，

計入其法官或候補法

官年資。

具律師執業資格

者經聘用充任法官助

理期間，計入其律師執

業年資。

化，但案件上訴多須

以實體裁判審理，故

參酌大陸法系日、韓

最高法院改採美式

組織金字塔後之立

法例，仍須設置輔助

最高法院法官之調

查官或研究法官進

行相關案件之審查、

分析、蒐集及研擬。

考量最高法院組織

精簡後，不宜再行增

設法官，應以調辦事

法官進行輔助。至調

辦事之法官資格，以

日韓立法例及實務

運作，多以十五年以

上法官任之，且依法

官法第九條候補法

官辦理事務並不包

括至最高法院調辦

事，是候補法官於金

字塔後並無調為研

究法官之需，連帶調

辦事期間法官年資

計算亦無須規定。爰

修正現行條文第二

項及第四項文字。

第八十二條  地方法院

及其分院法官因事故

不能執行職務時，得由

地方法院院長命候補

法官暫代其職務。

高等法院或地方

法院法官因事故不能

執行職務時，得由高等

法院或地方法院院長

調用其分院法官暫代

第八十二條  地方法院

及其分院法官因事故

不能執行職務時，得由

地方法院院長命候補

法官暫代其職務。

高等法院或地方

法院法官因事故不能

執行職務時，得由高等

法院或地方法院院長

調用其分院法官暫代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第

五項未修正。

二、最高法院法官職務特

殊、地位崇高，且為

特任身分，如有不能

執行職務，應不得暫

代，而應視情況辦理

退職，以便重新遴

定，故刪除現行條文

第四項之規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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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職務。

高等法院及其分

院法官因事故不能執

行職務時，得由高等法

院院長調用地方法院

或其分院法官暫代其

職務。

福建高等法院金

門分院法官因事故不

能執行職務時，院長應

得臺灣高等法院院長

同意，調用臺灣高等法

院或其分院法官暫代

其職務。

前二項暫代其職

務之期間，不得逾六個

月。

其職務。

高等法院及其分

院法官因事故不能執

行職務時，得由高等法

院院長調用地方法院

或其分院法官暫代其

職務。

最高法院法官因

事故不能執行職務時，

得由最高法院院長商

調高等法院或其分院

法官暫代其職務。

前二項暫代其職

務之期間，不得逾六個

月。

三、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

院法官因規模及人

數限制，迭有因迴避

等無法執行職務之

情況，爰明定福建高

等法院金門分院院

長得向臺灣高等法

院院長調用臺灣高

等法院及其分院法

官暫代規定，而增列

第四項之規定。

第一百十五條 本法自公

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之條文，除

第八十二條第四項自

公布日施行外，其餘條

文自一百十四年七月

一日施行。

第一百十五條 本法自公

布日施行。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最高法院為因應金

字塔訴訟組織之變

革，須待金字塔訴訟

新制實施後約五年

完成各審級人力配

置及原有未結案件

之清理，始能完備。

相關訴訟法之修正，

預計於一百零八年

間完成立法程序，再

加計各訴訟新制約

半年之準備期，爰增

訂第二項明定本次

關於金字塔訴訟組

織之修正條文，自一

百十四年七月一日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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